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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

(一)營業計畫實施成果： 

本公司民國113年度全年合併營收20億8,308萬元，較前一年度的17億2,398萬元，

增加3億5,910萬元，增加21%；合併本期淨利6,313萬元，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本

期淨利6,313萬元，每股盈餘為0.51元。 

 

(二)預算執行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項    目 全年度計畫 實際金額 達成率 

營業收入 2,013,262 2,083,083 103% 
營業成本 1,783,104 1,812,626 102% 
營業毛利 230,158 270,457 118% 
營業費用 177,330 199,888 113% 
營業淨利 52,828 70,569 134% 
稅前淨利 47,465 75,129 158% 

 

(三)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： 

1. 財務收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 項       目 金     額 

 營 業 收 入 2,083,083 
 營 業 成 本 1,812,626 
 營 業 毛 利 270,457 
 營 業 費 用 199,888 
 營 業 淨 利 70,569 
 稅 前 淨 利 75,129 
 所 得 稅 費 用 12,000 
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63,129 
 停業單位利益 0 
 本 期 淨 利 63,129 
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利 63,129 
 每 股 盈 餘（元） 0.51 

 

2. 獲利能力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    析    項    目 比      率 

資產報酬率     2.20% 

股東權益報酬率 3.23% 

佔實收資本比率   
營業利益 5.63% 

稅前純益 5.99% 

純益率 3.03% 

每股盈餘（元） 0.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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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研究發展狀況 

本公司研發概況及方向： 

1. B5G/6G的通訊材料之上游先驅物技術儲備與開發。  

2. 功能性高分子複合材料單體研究與合成。  

3. 航太之能源化學品研製與商轉。  

4. 完善專案運作系統，使各階段運作於低風險方針。  

5. 整合製程搭配減廢議題，以符合循環經濟之永續發展目標。  

 

本公司113年研發費用約2,592萬元，佔營業收入1.24%，全年共進行新產品

開發專案20項，其中4項達商業化階段。  

 

董事長：干文元              總經理：干凱恩              會計主管：周志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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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盈餘分派表 

中華民國 113 年度 
 

  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 

項 目 
金 額 

小 計 合 計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166,797,952 

加：本期稅後純益 63,128,703  

加：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,421,804  

本期可供分派盈餘 231,348,459 

本年度分派項目：  

(1)提撥10%法定盈餘公積   (6,455,051) 

(2)股東紅利-現金股利(每股0.50元)  (62,682,740)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162,210,668 

 

備註： 

1. 本次盈餘分派優先分派 113 年度之盈餘。 

2. 每股擬配發現金股利 0.50 元，係依截至 114 年 2 月 19 日流通在外發行股數 125,365,479 股計

算，如嗣後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，致使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須修訂時，授權董事長

調整之。 

3. 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，將列入公司其他收入處理。 

 

 

 

 

董事長：干文元     經理人：干凱恩   會計主管：周志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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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章  程 

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如

有獲利，應提撥

不低於百分之

一為員工酬勞

(本項員工酬勞

數額之百分之

七十以上應為

基層員工分配

酬勞)及不高於

百分之三為董

事 酬勞。但本

公司尚有累積

虧損時，應預先

保留彌補數額。 

(略) 

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如

有獲利，應提撥

不低於百分之

一為員工酬勞

及不高於百分

之三為董事酬

勞。但本公司尚

有累積虧損時，

應預先保留彌

補數額。 

(略) 

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

第 1130385442 號令規定，依

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

定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

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分派

酬勞。 

第 三 十 條 本章程訂立於

民國 45 年 8 月

1 日。 

 

(略) 

 

第四十八次修

正於 民國 111

年 5 月 27 日， 

第四十九次修

正於 民國 114

年 5 月 23 日。 

第 三 十 條 本章程訂立於

民國 45 年 8 月

1 日。 

 

(略) 

 

第四十八次修

正於 民國 111

年 5 月 27 日。 

 

 
 
 


